
 

股票代码：002354         股票简称：天神娱乐          编号：2019—092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资金占用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第一大股东资金占用整改情况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以下简称“大连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关于对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9]09

号），大连证监局在专项核查中发现公司存在资金占用问题如下：“公司全资子

公司上海掌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对外借入 2.1 亿元，随即通过国

民信托委托借款给单一借款人 2.08 亿元，利率 0.3%，款项汇入借款人账户后随

即汇入公司第一大股东、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朱晔账户，其中

2 亿元随即又通过银证转账汇入券商账户，用于偿还朱晔股票质押融资。2018

年 9 月，委托借款本金偿还公司，期间对外借款利息由公司承担。” 

公司对上述监管措施高度重视，2019 年 8 月 9 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大连证监局向公司出具警示函及相关问题进行整改的议案》，

针对资金占用问题的整改措施为：“公司上述对外 2.1 亿元借款利息应由第一大

股东、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朱晔承担；公司上述为单一借款人

提供的 2.08 亿元委托借款，借款利率与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差额利率对应

的差额利息，应由朱晔承担”。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第一大股东资金占用整改情况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朱晔先生资金占



 

用问题，董事会同意公司对朱晔先生的债权和债务的认定，并同意以债权债务抵

销的方式整改前述资金占用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对朱晔债权的相关情况 

鉴于上述情况，经进一步测算，借款期间上市公司实际承担的资金成本金额

为 1,542.88 万元；  

经董事会审议，公司借款协议原约定朱晔先生应付的利息（利率 0.3%）不

足以弥补公司实际发生的资金成本支出，在保证公司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审议

确定朱晔先生应按公司实际承担的借款利息、借款相关成本费用等金额共计

1,542.88 万元来承担还款义务。原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应向朱晔先生收取的借款的

利率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差额利率对应的差额利息部分，实际为公司拟获

取的收益，不是公司发生的实际资金成本支出，朱晔先生不应予以承担。 

2、公司对朱晔债务的相关情况 

（1）因朱晔先生履行担保责任形成的债权追索权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与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

安大华”）签订了《上海凯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份额收益权转让协议》。协

议约定，朱晔先生为担保协议履行向平安大华支付 1200 万元保证金。该笔保证

金朱晔先生已于 2018 年 6 月 1 日、2018 年 6 月 4 日支付至平安大华指定的银行

账户。2018 年 6 月 13 日，平安大华将该笔款项作为回购款进行了划转。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

有限公司大股东朱晔因履行担保责任形成的向公司 1200 万债权追索权的核查说

明》，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所属情况属实，朱晔作为份额收益权转让协议保证人向平安大

华支付的 1200 万元事项是真实的、金额是准确的，保证金已被平安大华划扣用

于抵偿应付转让款。根据《担保法》第 31 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债务人追偿。截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止，公司尚未向朱晔履行 1200 万元还

款义务。 



 

经董事会审议，公司应向朱晔先生支付 1200 万元款项，同时，公司需要根

据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35%/年）支付利息，计息期间为 2018 年 6 月 13 日

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经公司计算，此款项利息为人民币 64.38 万元，本息合计

1,264.38 万元。 

（2）2018 年 3 月 6 日，公司向朱晔先生借款 8,700 万元，利率为 6.5%/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截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公

司仍剩余 261.65 万元本息尚未归还。 

（3）2019 年 8 月 16 日朱晔先生向公司支付 100 万元（朱晔先生预先支付

公司用于偿付欠付公司的款项）。 

综上，截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止，公司欠付朱晔先生款项共计 1,626.03 万元。 

3、债权债务抵销的情况 

综上，公司与朱晔先生的上述债权债务抵销后，公司尚欠付朱晔先生 83.15

万元。 

二、涉及关联交易的情况说明 

1、关联交易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第一大股东资金占用整改情况的议案》涉及关联交

易，具体情况如下： 

（1）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以债权债务抵销的方式整改公司第一大股东资金占用问

题，公司拟与朱晔先生签订《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公司与朱晔先生互负的债务

进行抵销，抵销额度内双方所涉相关债务均全部消灭。抵销后公司还需向朱晔先

生支付人民币 831,514.64 元。 

（2）关联方基本情况 

朱晔先生系公司第一大股东。 



 

（3）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债权债务抵销的金额均为账面值，借款利率为协议约定或银行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4.35%/年）。 

（4）《债权债务抵销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朱晔 

1.1 双方确认，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乙方通过上海掌正借入款项所产生的所

有相关成本，共计人民币 15,428,785.34 元（包括对外借款利息 10,171,749.24 元、

对外借款服务费 5,257,036.12 元在内）。 

1.2 双方确认，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乙方向平安大华支付的人民币 1200 万元

保证金（该保证金已经被平安大华划扣用于抵偿甲方应付转让款）。 

1.3 双方确认，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乙方因该 1200 万元保证金自被平安大华

划扣之日起资金成本人民币 643,800.00 元。 

1.4 双方确认，乙方已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向甲方归还欠款人民币

1,000,000.00 元。 

1.5 双方确认，截止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甲方应向乙方归还《借款协议》

项下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 2,616,499.98 元。 

1.6 鉴于上述事实，经核算，甲方向乙方所负总债务为人民币 16,260,299.98

元，乙方向甲方所负总债务为人民币 15,428,785.34 元。双方同意将上述互负债

务进行抵销，抵销额度内双方所涉相关债务均全部消灭。抵销后甲方还需向乙方

支付人民币 831,514.64 元。 

（5）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权债务的抵销是为了积极整改公司第一大股东朱晔先生资金占用问

题，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6）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除了本次债权债务的抵销，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朱晔先生不存

在其他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于第一大股东资金占用整改情况的议案》是为

了积极整改公司第一大股东朱晔先生资金占用问题，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将本次《关于第一大股东资金占用整改情况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第一大股东资金占用整改情况的

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要求，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于第一大股东资金占

用整改情况的事项。 

在保证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朱晔先生只承担公司对外借款资金成

本，对于其向公司借款的利率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差额对应的差额利息部

分，系公司拟获得的收益，同意朱晔先生不予承担。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3 日 


